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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een Tai Holdings Group Company Limited
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335）

股價敏感資料
合作協議

本公佈乃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

淮安天彩投資有限公司（「淮安天彩」）知會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該公司已訂立有條件協議，以轉讓（「轉讓」）其於江蘇順泰包裝印刷科技有限公
司（「江蘇順泰」）（本公司間接擁有51%權益之附屬公司）的49%股權予深圳勁嘉
彩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上市（證券代碼：
002191））（「深圳勁嘉」）。於轉讓前，江蘇順泰由順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順華集團香港」）擁有51%及由淮安天彩擁有49%。深圳勁
嘉於完成轉讓前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於交
易時段後），本公司與深圳勁嘉訂立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據此，合作協議訂
約各方協定就江蘇順泰發展合作關係。

合作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訂約各方： 本公司
 深圳勁嘉

(1) 本公司同意促使順華集團香港放棄江蘇順泰49%股權的優先購買權以便轉讓
進行。

(2) 江蘇順泰的組織章程細則須修訂以載入（其中包括）若干企業行動，如外部擔
保及與江蘇順泰營運並無關聯的關聯人士交易須由出席會議的全體江蘇順泰
董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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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同意（其中包括）：

(i) 由本集團委任的江蘇順泰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與江蘇順泰相同或可能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任
何業務或活動；及

(ii) 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目前並無從事與江蘇順泰構成競爭的煙標業務及本
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江蘇省取得所有煙標業務須由江蘇順泰進行及經營。

(4) 深圳勁嘉同意（其中包括）在技術領域竭盡全力為江蘇順泰的製造及營運提供
最大技術支援。

(5) 合作協議須待（其中包括）深圳勁嘉成為江蘇順泰股東後，方可作實。

董事認為，基於深圳勁嘉為領先香煙包裝材料公司，因而其就江蘇順泰的製造及
營運而提供的技術支援將進一步提升江蘇順泰的製造及營運流程，故訂立合作協
議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而言屬有利。

本公司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郭玉民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郭玉民先生、夏煜女士、黃波先生及鮑小豐先生；而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晴女士、廬華基先生及方和先生。


